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五十七年八月十六日訂

定發布，期間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考量後疫情時代來臨及我國網路使用率逐年增長、行動裝置日益普及，目前

人民團體之選舉及罷免僅能以紙本之方式辦理實有檢討必要，故放寬採紙

本或電子方式擇一辦理，並配合實務作業需求修訂相關規定，爰修正本辦法

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人民團體之選舉、罷免應以紙本或電子方式擇一為之及選票保管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二十六條） 

二、 增訂以電子方式辦理選舉、罷免者不適用情形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八條） 

三、 修正選舉或罷免會議成會條件及計算出席人數之規範。（修正條文第

二十條） 

四、 增訂通訊選舉會員（會員代表）名冊提供閱覽、應載明及註記事項規

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五、 修正得依地區或會員屬性等類別選出會員代表。（修正條文第二十四

條） 

六、 修正於同任期內對同一被罷免人所擔任之同一職務，不得再以同一理

由提出罷免。（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 

  以紙本或電子選舉票擇一 

  為之，並應載明團體名稱、 

  選舉屆次、職稱及年月日 

  等，由各該團體理事會（許 

  可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  

會），依下列三種方式擇一  

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 

      列入選舉票，由選舉 

      人圈選。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 

      白格位，由選舉人填 

      寫。 

  三、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列 

      入選舉票，由選舉人 

      圈選，並預留與應選 

      出名額同額之空白格 

      位，由選舉人填寫。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單 

  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程 

  規定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由理事會提出， 

  並應考量性別平等；或由 

  會員（會員代表）向所屬 

  團體登記，其人數為應選 

  出名額同額以上，如登記 

  名額不足應選出名額時， 

  由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 

  團體由籌備會）決議提名 

  補足之。但被選舉人不以 

  參考名單所列者為限。 

  人民團體之罷免，應 

  以紙本或電子罷免票擇一 

  為之，載明團體名稱、職 

  稱及年月日等，並將全體 

第六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應

使用選舉票，並應載明團

體名稱、選舉屆次、職稱

及年月日等，由各該團體

理事會（許可設立中之團

體由籌備會），依下列三種

方式擇一採用： 

  一、將全體被選舉人姓名 

      印入選舉票，由選舉 

      人圈選。 

  二、按應選出名額劃定空 

      白格位，由選舉人填 

      寫。 

  三、將參考名單所列之候 

      選人印入選舉票，由 

      選舉人圈選，並預留 

      與應選出名額同額之 

      空白格位，由選舉人 

      填寫。 

  前項第三款參考名

單所列之候選人，得依章

程規定或經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決議，由理事會

提出，並應考量性別平

等；或由會員（會員代表）

向所屬團體登記，其人數

為應選出名額同額以上，

如登記名額不足應選出

名額時，由理事會（許可

設立中之團體由籌備會）

決議提名補足之。但被選

舉人不以參考名單所列

者為限。 

  人民團體之罷免票

應載明團體名稱、職稱及

年月日等，並將全體被罷

一、目前人民團體之選舉及罷

免，僅規範以實體紙本方

式辦理，導致現行整體選

罷流程冗長，且易產生效

力未定之爭議，實有檢討

現行制度之必要。 

二、為落實政府簡政便民政

策，並提升各人民團體選

罷效能，並確實回應社會

各界對於簡化選罷工作

之期待。爰第一項本文及

第三項新增人民團體得

採電子方式辦理選舉或

罷免之規定，惟仍應遵守

於同一地點以集會方式

或定時定點辦理，故會務

工作人員仍應核對會員

(會員代表)身分別後，再

予以協助後續以電子方

式進行選舉、罷免相關事

宜。至紙本或電子方式於

每次辦理選舉或罷免應

擇一方式使用，以統一作

業程序，並避免紙本、電

子方式併行之程序爭議。 

三、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酌

作文字修正。 

 



 

  被罷免人姓名列入罷免票 

  ，由罷免人圈選之。 

免人姓名印入罷免票，由

罷免人圈選之。 

第八條  人民團體辦理選舉 

  或罷免，除第二十三條或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執行下列事項： 

一、現場說明或公告投票

程序及注意事項。 

二、確定監票、發票、唱

票及記票等選務人

員。 

三、設置及檢查票匭。但 

以電子方式為之者，

不在此限。 

  四、選舉人或罷免人之身 

      分核對及簽到或報      

到。 

  五、發票、投票及開票。 

  六、爭議選舉票或罷免票 

      效力之判斷。 

  七、宣布結果。 

    選舉人或罷免人因不

識字或身心障礙致無法親

自圈寫選舉票或罷免票

時，得請求經推定或指定

之選務人員依選舉人或罷

免人意旨，代為圈寫。 

第八條  人民團體辦理選舉 

  或罷免，除第二十三條或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 

  執行下列事項： 

一、現場說明或公告投票

程序及注意事項。 

二、確定監票、發票、唱

票及記票等選務人

員。 

  三、設置及檢查票匭。 

  四、選舉人或罷免人之身 

      分核對及簽到。 

  五、發票、投票及開票。 

  六、爭議選舉票或罷免票 

      效力之判斷。 

  七、宣布結果。 

    選舉人或罷免人因不

識字或身心障礙致無法親

自圈寫選舉票或罷免票

時，得請求經推定或指定

之選務人員依選舉人或罷

免人意旨，代為圈寫。 

 

一、配合第六條人民團體之

選舉或罷免，新增以電子

方式辦理之規定，第一項

第三款增訂以電子方式

辦理之除外規定。 

二、配合人民團體會務輔導

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增訂第一項第四款

「報到」之規定。 

 

第十條  選舉票或罷免票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非屬人民團體提供。 

二、圈寫（含塗改）之被 

  選舉人總計超出規定 

  應選出名額或連記額 

  數；或在罷免票上圈 

 「同意罷免」「不同意 

  罷免」二種。 

  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

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

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

第十條  選舉票或罷免票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非屬人民團體印製。 

  二、圈寫（含塗改）之被 

      選舉人總計超出規定 

      應選出名額或連記額 

      數；或在罷免票上圈 

     「同意罷免」「不同意 

      罷免」二種。 

  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

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

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

一、配合第六條人民團體之選

舉或罷免，新增以電子方

式辦理之規定，爰酌修第

一項第一款之文字，將「印

製」一詞修正為「提供」。 

二、第一項第五款酌作文字修

正。 

三、現行電腦計票作業，係選

舉人或罷免人以鉛筆圈

選方式在紙本選舉票或

罷免票上劃卡，有別於以

行動裝置電子投票，爰修



 

名，由選舉人或罷免

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

別，不在此限。 

  四、所圈寫之被選舉人或 

被罷免人姓名與會員

（會員代表）名冊不

符。 

  五、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 

      何人或「同意罷免」 

     「不同意罷免」。 

  六、圈寫後經塗改。 

  七、書寫字跡模糊，致不 

      能辨識。 

  八、用鉛筆圈寫。但採電

腦 計 票 作 業 於 紙     

本選舉票或罷免票劃

卡者，不在此限。 

  九、在選舉票或罷免票上 

      附任何物件，顯有暗 

      號作用。 

  十、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污 

      染致不能辨別。 

  十一、簽名、蓋章或捺指 

        模。 

  十二、將選舉票或罷免票 

        撕破，致不完整。 

  十三、不加圈寫，完全空 

        白。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如屬部分性質，當場由會

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

認定該部分為無效。認定

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及

全體監票員表決之。表決

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

選舉票應為有效。 

名，由選舉人或罷免

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

別，不在此限。 

  四、所圈寫之被選舉人或 

      被罷免人姓名與會員 

     （會員代表）名冊不      

符。 

  五、所圈地位不能辨別為 

      何人或「同意罷免」 

     「不同意罷免」。 

  六、圈寫後經塗改。 

  七、書寫字跡模糊，致不 

      能辨識。 

  八、用鉛筆圈寫。但採電 

      腦計票作業，不在此 

      限。 

  九、在選舉票或罷免票上 

      附任何物件，顯有暗 

      號作用。 

  十、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污 

      染致不能辨別。 

  十一、簽名、蓋章或捺指 

        模。 

  十二、將選舉票或罷免票 

        撕破，致不完整。 

  十三、不加圈寫，完全空 

        白。 

  前項第四款至第七 

  款如屬部分性質，當場由 

  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 

  認定該部分為無效。認定 

  有爭議時，由會議主席及 

  全體監票員表決之。表決 

  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 

  選舉票應為有效。 

正第一項第八款之規定，

以資明確。 

第二十條  人民團體辦理選 

  舉或罷免之會議應有應出 

  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人數以簽到或報到人數 

第二十條  人民團體之選舉 

  或罷免，在開始前，出席 

  人如未提出清查在場人數 

  之動議，其選舉或罷免應 

一、人民團體辦理選舉或罷免

之會議，成會之開會人數

為應出席人員之過半出

席，且以簽到或報到人數



 

  計算。 

 出席人員提出清查出

席人數之動議時，主席即

應以現場出席人員交付表

決，並經現場出席人員之

多數表決通過後，清點在

場人數。清查結果不足法

定成會人數，主席應即宣

布散會。 

  隨該會議之合法而有效； 

  如提出此項動議，應清查 

  在場人數，須足法定出席 

  人數時，始得開始選舉或 

  罷免。但在場之人均無異 

  議時，原動議人得於清查 

  結果宣布前撤回清查人數 

  動議。 

為準，人民團體並應確實

辦理簽到或報到之程序，

俾利明確計算出席人數，

爰增訂第一項。 

二、出席人員如對出席人數有

所質疑，並提出清查出席

人數之動議，主席應將動

議現場交付表決，獲得現

場表決人數之多數同意

後，始予清點人數。清點

人數結果，如未達法定成

會數額，應即由主席宣布

散會。另清查出席人數動

議如經現場交付表決通

過，已無原動議人撤回動

議之可能，故予刪除，爰

修正現行條文，並移列第

二項。 

第二十三條  人民團體之理

事、監事選舉，得於章程

訂定採用通訊選舉，並由

理事會於開票日四十五

日前召開會議，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之資格，造

具名冊提供會員閱覽，於

開票日三十日前，依會員

（會員代表）名冊印製及

寄送紙本通訊選舉票。 

   前項會員（會員代表）

名冊之應載明及註記事

項，依第五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通訊選舉，人 

  民團體應訂定相關辦法， 

  載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 

  員、投票規則及認定、開 

  票、選舉爭議、當選人之 

  通知、公告等事項，提經 

  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並 

  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三條  人民團體之理

事、監事選舉，得於章程

訂定採用通訊選舉，並由

理事會於預定開票日一

個月前召開會議審定會

員（會員代表）名冊，依

名冊印製及寄送通訊選

舉票。 

  前項通訊選舉，人民 

  團體應訂定相關辦法，載 

  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員、 

  投票規則及認定、開票、 

  選舉爭議、當選人之通知、 

  公告等事項，提經理事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 

一、考量通訊選舉因透過郵寄

往返選票，更應注意會員

(會員代表)名冊之有效

性及會員(會員代表)各

別之權利受限情形，以避

免選舉相關爭議。 

二、採用通訊選舉時，理事會

應於開票日四十五日前

召開會議，審定並確認會

員（會員代表）名冊，且

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提

供閱覽，俾利確認名冊正

確性及會員（會員代表）

相關權利受限情形，再於

開票日三十日前，依名冊

印製、寄送紙本通訊選舉

票。並修正寄送「紙本」

通訊選舉票，以避免團體

誤認為通訊選舉得採電

子方式為之，爰修正第一

項及第二項。 

三、現行第二項酌修文字後，



 

移列第三項。 

第二十四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 

  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 

  或會員屬性等類別，再依 

  人數比例選出出席會員代 

  表大會之代表。 

  前項選舉應訂定相

關辦法，提經理事會議通

過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 

第二十四條  人民團體會員 

  （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 

  百人以上者，得劃分地區 

  依會員（會員代表）人數 

  比例選出出席會員代表大 

  會之代表。 

  前項分區選舉應訂

定辦法，提經理事會通過

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一、考量會員代表之分類依

據，不僅侷限於以地區劃

分，故新增依會員屬性等

類別，由各類人民團體依

其需求，於章程自行範

定，爰修正第一項。 

二、第二項酌修文字。 

第二十六條  人民團體之選 

  舉或罷免票以紙本為之

者，在開票完畢宣布結果

後，其所有選舉或罷免票

應予包封，並在封面書明

團體名稱、屆次、職稱、

選舉或罷免票張數及年

月日等，由會議主席及監

票員會同驗簽後，交由各

該團體妥為保管；以電子

方式為之者，應將選舉或

罷免歷程及結果之電磁

資料，妥適保存，除原始

資料外，並採異地備份保

管之。 

  前項選舉或罷免，如 

  無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 

  完畢後，自行銷毀之。 

第二十六條  人民團體之選 

  舉或罷免，在開票完畢宣 

  布結果後，所有選舉或罷 

  免票應予包封，並在封面 

  書明團體名稱、屆次、職 

  稱、選舉或罷免票張數及 

  年月日等，由會議主席及 

  監票員會同驗簽後，交由 

  各該團體妥為保管，如無 

  爭訟，俟任期屆滿改選完 

  畢後，自行銷毀之。 

一、現行條文前段，移列為第

一項，並修正以電子方式

辦理選舉或罷免者，人民

團體應妥適保存選舉或

罷免歷程及結果相關電

磁資料，除原始資料外，

並予以異地備份保存。至

歷程操作細節，係採以現

場錄影或錄音、電子投開

票螢幕錄影或電子投票

系統 Log File方式記錄

每筆投票資料，屬於選舉

罷免過程操作程序，回歸

團體自行運作辦理。 

二、現行條文後段酌修文字後

移列第二項。 

 

第三十七條  罷免案如經否

決，在本任期內對同一被

罷免人所擔任之同一職

務，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

出罷免。 

第三十七條  罷免案如經否 

  決，在本任期內對同一被 

  罷免人，不得再以同一理 

  由提出罷免。 

為臻明確被罷免對象，爰修正

對同一被罷免人所擔任之同

一職務，如罷免案未予通過，

則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出罷

免。 

 


